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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典例法律体系的确立与令的变迁
——“律例法律体系”说、“无令”说修正

杨一凡 *

目　　次

一、明代典例法律体系的初创与“令”“例”称谓的变换

二、明代典例法律体系的完善与《大明令》融入《明会典》继续行用

三、明代以诏令发布国家重大事项的传统始终未改

摘　要　传统的明代“律例法律体系”说、“无令”说应当修正。明代建立的新法律体系是按照“以

典为纲、以例为目”的框架构建的，应总称或简称为“典例法律体系”。“律例法律体系”说忽视了《明

会典》系“大经大法”和洪武年间颁行的《大明令》等十一种法律并非刑事法律这一基本史实，因而失

之偏颇。明初在变革传统律令法律体系时，把单行“令”的称谓变换为“事例”，二者名异而实同；《大明

令》不仅在明开国后百余年间被奉为必须遵行的成法，即使正德、万历两朝《明会典》融《大明令》入典

后，其有效条款仍在行用；明人以诏令颁布国家重大事项、把“制例”称为“著为令”的传统，直至明末

未变，所谓“明代无令”说不能成立。

关键词　法律体系　典例　会典　明令

明代法制建设的一个重大发展，就是变革传统的律令法律体系，建立了“以典为纲、以例为目”的

新法律体系。明太祖朱元璋注重制例，明王朝除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一日颁布开国前一月成书的
《大明令》外，国家制定的法典和基本法律不再以“令”命名。据此形成的“明代无令”说、“律例法律

体系”说，既成定论，长期流传。令在明代是否真的淡出法律舞台？它在法律体系变革中是怎样被其

他法律形式替代的？如何全面、正确表述明代的法律体系？这些都是研究明代法律史需破解的疑义。

一、明代典例法律体系的初创与“令”“例”称谓的变换

明代以前，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从形成到不断完善，大体经历了四个历史发展阶段：战国是中国古

代法律体系的生成时期；秦汉是以律令为主的法律体系的初建时期，这一时期，律是最重要、最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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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形式，令是仅次于律的重要法律形式；魏晋至唐宋是以律令为主的法律体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

时期，以令典、律典为朝廷大法，规范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是这一时期法律体系的重要特征；元代是

律令法律体系向典例法律体系的过渡时期。

明代的法律体系，以正德六年（1511年）颁行《明会典》为分界，前后的法律形式和内容构成有所
不同。在此之前，是以“制书”表述国家基本典章制度（又称 “常法”）、以“例”表述可变通之法（又称“权
宜之法”）的法律体系；在此之后，是以典为纲、以例为目的法律体系。在后一种法律体系中，《大明会

典》是规范国家重大政务和各项基本制度、经久长行、在法律体系中居于“纲”的地位的“大经大法”，

明太祖颁行的《大明令》《大明律》《诸司职掌》《大明集礼》等 13种法律是“典”的组成部分；后嗣君
主颁布的稳定性强的行政、刑事诸条例为“常法”，事例为“权宜之法”。由于“制书”或《明会典》规范

的都是国家的基本典章制度，例一直处于“目”的地位，因此，明一代法律体系始终是以“典为纲，例为

目”的框架设计的，故可总称或简称为“典例法律体系”。多年来，学界曾用“律例法律体系”表述明一

代法律体系，现在看来，这种概括不够全面、准确。明太祖朱元璋曰：“律者，常经也。条例者，一时之

权宜也。” 〔1〕朱元璋的这一名言，通常被持“律例法律体系”说者作为论述明代法律体系的依据。其实，

这句话说的是律与刑例的关系。以“律例法律体系”表述明代刑事法律体系，应当说是合适的。然而，

如把明一代法律体系统称为“律例法律体系”，则忽视了明太祖颁行的《大明令》《诸司职掌》《大明集

礼》等 11种基本法律并非刑事法律的史实，忽视了弘治朝之后以《明会典》为“大经大法”的史实，也
不符合刑律只占明代立法总数很小一部分这一实际。笔者认为，在论述明代法律体系时，可以区分历

史阶段或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具体论述，比如从法律形式构成的层面，也可把正德《明会典》颁行后的

法律体系表述为“以《明会典》为纲、以律例为主要形式、以例为立法核心”的法律体系，但在总称或

简称明一代法律体系时，概括为“典例法律体系”更为恰当。

（一）明初对传统律令体系的变革及洪武朝法律体系的构成

简化法律形式，提升例的法律地位，是明初法律体系变革的显著特征。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年间

变革传统律令体系的实践，为新法律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朱元璋之所以力主变革传统律令体系，

注重制例，与明初的治国需要和他的立法指导思想有密切关系，是他推行“常经”之法与“权宜”措置

并用法制方略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古代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演变的必然结果。

法律形式及其表述的立法成果是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从秦汉至宋元，中国的法律形式由

简到繁。宋元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时局的变化，原有的法律形式已不能适应立法的需要，统治

者为区分效力层级、规范类别不同的立法，不断使用新的法律形式和法律术语，致使法律形式众多、混

杂。如宋有律、令、格、式、编敕、制、敕、宣、御笔、例、申明等；元于诏制、条格、断例之外，又有多种补充

法形式，仅例的称谓就有格例、分例、条例、则例、事例等。由于法律形式、法令数量冗繁，官吏任意出

入，“天下黔首蚩蚩然狼顾鹿骇，无所持循”。〔2〕显然，宋元的法律体系，已到了后世无法继受的地步。

明王朝建国之初，中原未平，军旅未息。经历连年战火，经济陷于崩溃境地，可谓“乱世”待治，百

废待兴。如何尽快地变“乱世”为“海宇宁谥，民乐雍熙”的太平盛世？朱元璋认为，必须在恢复社会

经济的同时，注重法律制度的重建。他把健全法制看做是调整各种社会关系、恢复和巩固社会秩序的

〔 1〕　（明）吕本等：《明太祖宝训》卷 3，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年春秣陵周氏大有堂刻本。
〔 2〕　（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 11《律令之定》，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 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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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说：“纪纲法度为治之本”“丧乱之后，法度纵弛，当在更张”。〔3〕为此，他提出了“当适时宜”“当

计远患”“法贵简当、稳定”“治乱世用重典”等一系列法制建设的指导原则。〔4〕

从“当计远患”“当适时宜”“法贵简当、稳定”的指导思想出发，朱元璋强调立法要“常经”与“权

宜”之法并重。他说：“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有经有权。”〔5〕他主张“权宜”之法的制定需“贵

不违时”，“常经”之法的制定要“贵存中道”“可贻于后世”。朱元璋多次告诫臣下说：“谋国之道，习于

旧闻者当适时宜，狃于近俗者当计远患。苟泥古而不通今，溺近而忘于远者，皆非也。故凡政事设施，

必欲有利于天下，可贻于后世，不可苟且，惟事目前。盖国家之事，所系非小。一令之善，为四海之福；

一令不善，有无穷之患，不可不慎也。”〔6〕又说：“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

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7〕也就是说，法律制度的创设

要注意防止“泥古”和“惟事目前”两种倾向，内容和形式应达到“法贵简当，使人易晓”的要求。

洪武年间，明代君臣在法制变革中，贯彻了朱元璋“常经”之法与“权宜”措置并用的法制建设方

略，精心修“常法”以垂后世，注重制例以治乱世。洪武末，随着《诸司职掌》的颁行和《大明律》的定型，

基本建成了新的法律体系，其结构框架如下所示。

洪武朝法律体系构成

常经之法：制书（表述国家典章制度）

　　大明令（治国总章 ·洪武元年颁）

　　大明集礼（礼制典章 ·洪武三年修成）

　　诸司职掌（行政典章 ·洪武二十六年颁）

　　大明律（刑事典章 ·洪武元年颁，三十年定型）

　　其他“常法”：

　　　　宪纲（监察 ·洪武四年颁）

　　　　孝慈录（礼制 ·洪武七年颁）

　　　　洪武礼制（礼制 ·洪武年间颁）

　　　　大诰（刑事 ·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颁）

　　　　礼仪定式（礼制 ·洪武二十年颁）

　　　　皇明祖训（皇室家法 ·洪武二十八年颁）

　　　　稽古定制（礼制 ·洪武二十九年颁）

　　　　教民榜文（民间事务 ·洪武三十年颁）

　　　　军法定律（军事 ·洪武年间颁，失传）

〔 3〕　《明太祖实录》卷 19。本书所引明代各朝《实录》，均据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此书系该所据国立北平图书馆（今
中国国家图书馆）红格钞本缩微卷影印。

〔 4〕　杨一凡：《明代三部代表性法律文献与统治集团的立法思想》，载韩延龙主编：《法律史论集》（第 2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20-591页。 
〔 5〕　（明）吕本等：《明太祖宝训》卷 3，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年春秣陵周氏大有堂刻本。
〔 6〕　《明太祖实录》卷 163 。 
〔 7〕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 93《刑法一》，中华书局 1974年版，第 2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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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宜之法：例

　　　　条例

　　　　事例

　　　　　则例（事例的一种，主要表述钱物管理和财政收支标准方面的事例）

　　　　　榜例（除《教民榜文》即《教民榜例》外，均属于事例性质）

　　　　　其他各类事例

在明初法律体系中，上位法律效力层级是以“制书”名义颁布的表述国家典章制度的基本法律，

有较强的稳定性。在基本法律制定方面，颁布了《大明令》《大明律》《诸司职掌》《大明集礼》《宪纲》

《皇明祖训》《御制大诰》《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军法定律》《教民榜文》等

法律。其中《大明令》是治国总章程，《诸司职掌》是行政典章，《大明律》是刑事典章，《大明集礼》是

礼制典章，《御制大诰》是刑事类法律，《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是礼仪类法律，

《军法定律》是军事类法律，《宪纲》是规范监察制度的法律，《皇明祖训》是皇室家法，《教民榜文》是

有关民间事务管理的规定。

下位法律效力层级，是以“例”的形式颁行的可变通之法。当时因时因事以例形式颁行的大量行

政、经济、礼仪、刑事、民事、军政、教育诸方面的法令，稳定性较差，属于“权宜之法”的性质。在明初

法律文献中，例的称谓有“例”“条例”“事例”“则例”“榜例”5种，其实都是“事例”的同义语。这
里对各法律术语的内涵作一简介。（1）事例。“事例”的本义是“以前事为例”。它是在行政或审判活
动中，通过处理某一事件或某一案例形成并被统治者确认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定例。（2）则例。明代则
例是事例的一种，专指用以规范国家钱物管理、收支的标准及相关事项具体运作规则方面的事例。（3）
榜例。榜例也是事例的一种形式，专指以榜文公布的定例。（4）条例。明代时“条例”的概念，是指“分
条”编纂、列举“奏定之例”，是“条”与“例”合成意义上的法律用语。“条例”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两种。

广义性质的“条例”，是把各种形式的具有“条”与“事例”特征的例都称为“条例”。条例是各种例的

总称或泛称，也可作某一形式例的简称，事例、则例、榜例都属于条例的范畴，亦简称“例”。狭义性质

的“条例”，其内涵明代前期与中后期有所不同，洪武朝专指由抽象条文组成或复数结构的事例。正统

以后各朝，则多把朝廷精心修订、稳定性较强、具有常法性质的文件称为“条例”。洪武年间，以“条例”

命名的法令甚少，仅有“升赏条例”〔8〕“马政条例”〔9〕“责任条例”〔10〕等几种。从当时颁布的法律、臣工

题奏以及各种史籍的记载看，洪武朝所说的“条例”，是广义性质的条例，实际上也是事例。

与魏、晋、隋、唐、宋的法律体系比较，朱元璋确立的典例法律体系的最大优点是，提高了例在法律

体系中的地位，把各朝于国家基本法律、单行皇帝诏令之外的纷繁的法律形式，包括以令表述的各种

可变通之法，统一简称为“例”，使法律形式更加简约，包容量更大，更易掌握和操作。至于新法律体系

中“常法”的表述方式，则较前代没有实质性变革。魏晋至唐宋法律体系中，以“令典”“律典”为最高

效力层级，两“典”之下设“常法”为第二效力层级，“权宜之法”为第三效力层级。明代新法律体系把

〔 8〕　《明太宗实录》卷 11。
〔 9〕　《明宪宗实录》卷 178。《明武宗实录》卷 46。
〔10〕　（明）徐溥等纂修、（明）李东阳等重校：《明会典》卷 15《吏部十四 ·事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责任条例》颁行于洪武

二十三年（1390年），共 7条，就布政司、府、州、县分别治理管辖区域的职责及按察司、巡按御史究治渎职官员的责任作了明确规定。
正德、万历间修订《明会典》时，又将《责任条例》全文收入该书卷 12《吏部十一 ·考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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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个效力层级整合为一个层级，统称为“常经之法”，以“制书”名义颁布。这种做法，实现了法律效

力层级的简约化，但把综合性法律与专门性法律整合为一个法律效力层级，各基本法律又各署其名，

无疑有编纂体例不够规范和统一的缺陷。

（二）新法律体系中“令”“例”称谓的变换

元明以前，累朝“令”的存在样态，有“令典”、单行令和皇帝诏令之别。在明初法律体系中，把所

有因事而立、属于变通之法性质的单行令，统称为“事例”，“事例”是这类单行“令”的同义语，关于这

一论断，有大量史料可证。

其一，明人所说的“著为令”，与“著为例”是同义语。

洪武年间，明王朝把事例确定为国家的重要法律形式。除《大明令》和表述国家重大事项的皇帝

诏令外，凡是可变通的单行令，不再使用“令”的称谓，在法律文书中统称为“事例”。臣工题奏和史籍

中，往往把制定事例称为“著为令”。这里以《明太祖实录》记洪武年间“著为令”的 4则资料为例。

表 1 　《明太祖实录》中“著为令”与正德《明会典》事例比较

《明太祖实录》有关“著为令”的记载 正德《明会典》事例

　　（洪武三年十一月辛亥）核民数给以户帖。先是，上谕中

书省臣曰：民，国之本。古者司民，岁终献民数于王，王拜受

而藏诸天府，是民数有国之重事也。今天下已定，而民数未

核实。其命户部籍天下户口，每户给以户帖。于是户部制户

籍、户帖，各书其户之乡贯、丁口、名岁，合籍与帖，以字号编

为勘合，识以部印，籍藏于部，帖给之民。仍令有司岁计其户

口之登耗，类为籍册以进。著为令。（卷五八 ）

　　（洪武三年）诏本部籍天下户口及置户

帖，各书户之乡贯、丁口、名岁，以字号编为

勘合，用半即钤记。籍藏于部，帖给于民。

令有司点闸比对，有不合者，发充军。官吏

隐瞒者，处斩。（卷二○《户部五》）

　　（洪武六年十二月戊戌）并僧道寺观，禁女子不得为尼。

时上以释、老二教，近代崇尚太过，徒众日盛，安坐而食，蠹财

耗民，莫甚于此，乃令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所，并其徒而处

之，择有戒行者领其事。若请给度牒，必考试，精通经典者方

许。又以民家多（以）女子为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听，

未及者不许。著为令。（卷八六）

　　（洪武）六年令各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

所，并处其徒，择有戒行者领之。若请给度

牒，必考试，精通经典者方许。民家女子未

及四十者，不许为尼姑女冠。（卷九五《礼

部五十四》）

　　（洪武十二年八月）辛巳，上谕中书省臣曰：凡士非建功

名之为难，而保全始终为难。自今内外官致仕还乡者，复其

家，终身无所与。其居乡里，惟于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礼。于

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

者之下。如与同致仕官会，则序爵，爵同序齿。其与异姓无

官者相见，不必答礼。庶民则以官礼谒见。敢有凌侮者，论

如律。著为令。（卷一二六）

　　（洪武）十二年，令内外官致仕居乡，惟

于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礼。于其外祖及妻

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

于无官者之下。如与同致仕官会，则序爵，

爵同序齿。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须答

礼。庶民则以官礼谒见。敢有凌侮者，论

如律。（卷五六《礼部十五》）

　　（洪武二十二年六月）丁巳，诏凡指挥使升都指挥使，不

系世袭者出职，仍授本卫世袭指挥使。指挥同知升都指挥同

知，不系世袭者出职，仍授本卫世袭指挥同知。著为令。（卷

一九六）

　　（洪武）二十二年，令都指挥原系世袭

指挥使者，出职仍授世袭指挥使。若指挥

同知升都指挥同知者，出职仍授同知。（卷

一○六《兵部一》）

永乐及以后各朝，把制定事例表述为“著为令”的做法时有发生。明代官修史书《明实录》记述

的朝廷立法活动，就有 460多件是皇帝钦准“著为令”后颁行的。其中《明太祖实录》61件，《明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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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21件，《明仁宗实录》4件，《明宣宗实录》11件，《明英宗实录》46件，《明宪宗实录》39件，《明
孝宗实录》25件，《明武宗实录》33件，《明世宗实录》110件，《明穆宗实录》11件，《明神宗实录》70件，
《明光宗实录》2件，《明熹宗实录》27件。如果把这些“著为令”的记载与有关法律文献比较，就可知
它们是以事例的形式颁布的。所谓“著为令”，其实就是“著为例”。

其二，朝廷颁布的事例亦可统称“令”。

正德《明会典 ·凡例》〔11〕曰：

事例出朝廷所降，则书曰“诏”，曰“敕”；臣下所奏，则书曰“奏准”，曰“议准”，曰“奏定”，

曰“议定”。或总书曰“令”。

明代事例属于国家制定法，其产生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皇帝拟定或以“令”“诏”“敕”“榜谕”

名义发布的有法律效力的单行法令。二是臣工题奏、部院衙门根据行事职能需要拟定的办事细则或

处理其他事宜，上奏皇帝批准形成的即“奏准”“奏定”类法令。三是科道、三卿、九卿等会议通过的

臣工题奏、部院衙门题奏经皇帝钦准即“议准”“议定”的法令。正德《明会典》记洪武朝事例 706件，
内有 402件是以“令”“诏”“敕”“榜谕”等名义颁布的，有 42件是“奏准”“奏定”类法令，16件是“议
准”“议定”类法令。其他 246件事例，大多句首标有“定”等字样，可能是编纂者不能确定这些事例
到底是“奏定”还是“议定”，因而笼统言之。这些“事例”均系单行法令，都是经皇帝钦准发布的，也

都属于令的范畴，故《明会典》云“总曰为‘令’”。

朝廷颁行的事例“总书曰‘令’”，也就是说，“事例”是单行令的代称。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从大量

的史籍记载中得到证明。比如，正德《明会典》记载明开国初至弘治十五年（1502年）颁行的代表性事
例 4800余件，其中洪武朝事例 706件。各事例句首，标有“令”“诏”“奏准”“奏定”“议准”“议定”“榜
谕”和“定”等字样，以此表述事例的来源和立法程序，也表明事例具有法律效力。现将该书所记各洪

武事例前标示的法令来源或颁布形式列表述后（见表 2）。

表 2　正德《明会典》载洪武事例来源一览

卷次 目次 总件数

各事例前标明的生成途径

令 诏 敕 奏准 奏定 议准 议定
榜谕

榜例

钦定然

未详标

卷 1 宗人府 1 　 　 　 　 1

卷 2-15 吏部 61 22 3 1 14 3 18

卷 16-41 户部 167 113 9 7 3 3 32

卷 42-105 礼部 272 104 16 1 8 3 2 7 1 130

卷 106-125 兵部 74 45　 2 2 5 20

卷 126-146 刑部 33 20 2 2 1 8

卷 147-163 工部 51 23 3 1 1　 1 22

卷 164-166 都察院 1 1　 　

卷 167 通政使司等 1 1　 　 　 　

卷 168 大理寺 2 1　 1 　 　

〔11〕　（明）徐溥等纂修、（明）李东阳等重校：《明会典》书首《凡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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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169 太常寺 2 2　 　 　 　 　

卷 170 詹事府等 2 1　 　 　 　 1

卷 171 光禄寺

太仆寺
2 2

卷 172 鸿胪寺

卷 173 国子监 26 14 1 2 9

卷 174 翰林院

卷 175 尚宝司

卷 176 钦天监

太医院
5 3 2

卷 177 神乐观等 1 1

卷 178 僧禄司等 4 2 2

卷 179 五军都督府

卷 180 上二十二卫 1 1

合计 706 354 36 3 36 6 8 8 9 246

正德《明会典 ·凡例》曰：“凡纂辑诸书，各以书名冠于本文之上。采辑各衙门造报文册及杂考故实，

则总名之曰‘事例’，而以年月先后次第书之。或岁久卷籍不存，不能详考者，则止书年号，如‘洪武初’

之类。又不能详，则止书曰‘初’、曰‘后’。洪武初草创未定及吴元年以前者，则总书曰‘国初’，其无

所考见者，不敢臆说，宁阙而不备。”〔12〕可见明太祖以事例形式颁布法令，早在明朝建立前就开始了。

洪武朝乃至明建国前颁布的法令，最初称谓甚多，在确立新的法律体系后，把属于权宜之法的法令，都

统一称为事例。“事例”与单行“令”的性质、功能并无不同，只是称谓的变换。

二、明代典例法律体系的完善与《大明令》融入《明会典》继续行用

（一）明代典例法律体系的确立和完善

明太祖创立的以制书表述国家典章制度、以例表述可变通之法的法律体系，在正德《明会典》颁

布前未发生变化。正德《明会典》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修成。洪武朝之后，明朝历建文、成祖、仁宗、
宣宗、英宗、景帝、宪宗七帝，达百年之久。这一时期，因明太祖死前留下遗训：“已成立法，一字不可改

易” 〔13〕，“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14〕各朝一遵祖制，除对洪武朝颁行的《军政条例》

和《宪纲条例》作了一些内容补充外，没有制定新的“常法”。为解决立法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难题，

各朝广颁事例，以例补法，致使事例浩瀚，“一事三四其例者有之，随意更张每年再变其例者有之”。〔15〕

因事例过多，前例与后例的内容往往有冲突之处，人难遵守。“事例冗琐难行”，成为这一时期法制建

设的重要弊端。

〔12〕　（明）徐溥等纂修、（明）李东阳等重校：《明会典》书首《凡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　《皇明祖训》序，载《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 3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 483页。
〔14〕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 93《刑法一》，中华书局 1974年版，第 2279页。
〔15〕　《皇明条法事类纂》卷48《陈言干碍法司条例须要会议例》，载《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5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 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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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以后，面对如何解决“事例冗繁”的难题，统治集团内部曾长期存在“度势立法”和“唯祖宗

成宪是式”两种不同意见。经近百年的立法实践，到弘治朝时，“度势立法”“法守画一”的主张逐步

成为君臣的共识。明孝宗朱祐樘认为，对祖宗成宪 “因时制宜，或损或益”，并不“失于祖圣之意”，主
张“以一祖宗旧制为主”，“适时变通”〔16〕。弘治五年（1492年），孝宗命整合刑事事例修订《问刑条例》，
于弘治十三年（1500年）颁布天下。弘治十年（1497年）三月，孝宗以累朝典制散见于简册卷牍之间，
百司难以查询，民间无法悉知，敕大学士徐溥、刘健等编纂《明会典》。十五年（1502年）十二月成书，
凡 180卷。但未及颁行，明孝宗去世。明武宗继位后，于正德四年（1509年）五月，命大学士李东阳等
重校，六年（1511年）颁行，世称“正德《明会典》”。

正德《明会典 ·凡例》云：“会典之作，一遵敕旨，以本朝官职制度为纲，事物名数仪文等级为目。”

可知《明会典》编纂之始，就确立了以典制为纲、以事则为目的指导思想和编纂原则。修成的正德《明

会典》，以六部和其他中央机构官制为经，以事则为纬，分述开国初至弘治十五年百余年间各行政机构

的建置及所掌职事。其书弁以宗人府 1卷，自 2～163卷为六部掌故，164～178卷为诸文职，末 2卷
为诸武职。其事类纲目，一依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刊布的《诸司职掌》为主。正德《明会典》的编
纂方法，是典、例分编，即各卷目次下明太祖颁行的 13部法律条目在前，相关累朝事例附后。通过修
订，保留了《诸司职掌》《大明律》全文，从《大明令》《皇明祖训》《大诰》《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

仪定式》《稽古定制》《孝慈录》《教民榜文》《军法定律》《宪纲》等 11种法典、法律中，选编了仍适合
明代中期行用的有关条款，从国初至弘治十五年颁行的事例中，编选了当时仍可行用和具有参阅价值

的事例，编成“足法万世”的一代之典。

正德《明会典》是全面整合明太祖颁行的诸法律和历年事例的结晶，它的颁行，标志着明朝典例

法律体系基本定型。此后直到明末，虽然《明会典》在嘉靖、万历间曾经重修，但只是内容和体例的进

一步完善，国家的法律体系框架始终未有大的变化。现将正德《明会典》颁行后明代法律体系的构成

列表于后（见图 1）。

9

图 1　正德《明会典》颁行后明代法律体系构成图

〔16〕　（明）傅凤翔辑《皇明诏令》卷 17《即位诏》，载《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 3册，第 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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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明会典》整合的 13种祖宗成法中，“《诸司职掌》见今各衙门遵照行事”“《大明律》已通行
天下，尤当遵奉”〔17〕，故这两部法律全文收入。选编的《大明令》《大明集礼》《宪纲》等 11种法律的
有关条款，也都是能够经久可行的法律规定。至于《明会典》整合的累朝事例，现行事例无疑具有法

律效力，而远年事例则侧重其稽考价值，其中不乏可反复适用者。明朝规定“远年事例，不许妄援”〔18〕，

如援引要报请皇帝批准。总之，《明会典》并非单纯的史料汇编，而是一部在法律体系中居于“纲”的

地位、务必遵行的“大经大法”。

正德《明会典》颁行后，明中后期的法律体系从法律效力层级讲，由“大经大法”“常法”“权宜之

法”构成，汇集祖宗成法的《明会典》是国家的“大经大法”，后嗣君主颁布的效力长期稳定的诸条例

是“常经之法”，包括则例、榜例在内的事例为“权宜之法”。《明会典》的纂修，弥补了祖宗成法因时局

变化立法缺口过大或有些条文过时的缺陷，有效地解决了各法律中内容相互重复、冲突和事例浩繁的

弊端，使法制归于一统。后嗣君主颁布的“常法”以“条例”命名，既坚持了“遵奉祖宗成法”的原则，

又为以后各朝制定新的“成法”开辟了路径。然而，正德《明会典》的颁行，却意味着除《诸司职掌》《大

明律》两部法律外，包括《大明令》在内的 11种祖宗成法的条款被选择行用，即收入《明会典》的条款
仍继续行用，其他条款如若在执法、司法中援用，需上奏皇帝批准。

（二）《大明令》融入《明会典》及其行用

《大明令》〔19〕系明开国之初与《大明律》同时颁布、并行于世的重要法典。《明史 ·刑法志》云：“明

太祖平武昌，即议律、令。吴元年冬十月，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十二月，书成，凡为令

一百四十五条。”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十八日，奉明太祖圣旨，颁行天下。《大明令》革新体例，以六
部分目，其中《吏令》20条，《户令》24条，《礼令》17条，《兵令》11条，《刑令》71条，《工令》2条。“令
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20〕《大明令》虽然内容过于简要，远不如《大明律》那样详尽严

整，但此书比较全面地规范了国家的各项基本制度，在新朝初建、法律未暇详定的情况下，它实际上起

到了临时治国总章程的作用。

在正德《明会典》颁行前的百年间，《大明令》一直未曾修订。虽然它的一些条款与《大明律》有

重复之处〔21〕，有些条款被《诸司职掌》等制书相关的详细条款所代替，但它作为国家最高层级的法律，

仍处于宪典地位。在正德《明会典》颁行前被奉为祖宗成法，程度不等地得到遵行。明代史籍中有关

这一时期讲读、行用《大明令》的记载甚多。比如，据《明孝宗实录》记载，弘治元年闰五月丁卯，“监

〔17〕　（明）徐溥等纂修、（明）李东阳等重校：《明会典》书首《凡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见（明）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书首《弘
治间凡例》，中华书局 1989年影印本。
〔18〕　《明神宗实录》卷 506。
〔19〕　现见的《大明令》的较好版本，除《皇明制书》14卷本、20卷本和不分卷本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大明令》明刻本 1卷，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大明令》明刻本 1卷（收在《皇明制书》残卷 7卷本中），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大木文库等藏有该书清刊罗氏《陆庵丛书》本。日本内阁文库藏《大明令》《皇

明制书》明刻本（7卷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大藏永绥本、文元三年抄本等。
〔20〕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 56《刑法》，中华书局 1975版，第 1407页。
〔21〕　《明史》卷 93《刑法一》载，明太祖于洪武六年“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旧令改律三十六条”。日本学者内

藤乾吉在《大明令解说》（译文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8卷 ·法律制度），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0-408页）
一文中，曾对洪武六年“旧令改律”进行考证。事实真相是：洪武元年律未设“名例律”，有关表述刑法原则、未明确具体刑罚标准的名

例律条款列入《大明令 ·刑部》。所谓“旧令改律”，主要是把《大明令》中有关刑法原则类条款复列入《大明律 ·名例律》，同时把户令、

兵令、刑令、工令各两条与律文关系密切的内容复写进《大明律》。“旧令改律”后，《大明令》仍保持原条款不变。列入《大明律》中的

旧令条款，除几条外，也并非简单的文字重复，而是对相关内容及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处刑标准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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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御史向翀言：近奉诏赦，斗殴杀人者亦在宥中。《大明令》：应偿命而遇赦原者，犹追银二十两，给付

死者之家。今辄释之，则此蒙更生之恩，而于死者独薄。请如令行之，斯情法两尽矣。从之”；〔22〕弘治

十年十月壬申，“应天府致仕府尹于冕奏⋯⋯臣今年七十四岁，既无兄弟，又乏子息，臣之一身固不足

恤，惟痛先臣之嗣一旦遂绝，祠堂、坟墓无所付托。臣伏睹《大明令》：凡无子者，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

侄承继，先尽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麻。如俱无，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臣已遵著令，择同

姓新安卫千户明之次子允忠为嗣”。〔23〕这说明直到弘治年间编纂《明会典》时，《大明令》仍被遵行。

编纂正德《明会典》时，或因《大明令》有的条款内容过时，或因其他制书有更加详尽的条款，仅

收入了该书的 61个条款，占全书条款总数的 42%（见表 3）。

表 3　两朝《明会典》所收《大明令》条款

《大明令》条款名 正德《明会典》所载目次 万历《明会典》所载目次

吏令

致仕 卷 15《吏部十四》 卷 13《吏部十二 ·致仕》81
亲属回避 卷 2《吏部一》 卷 5《吏部四 ·改调》28
流官避贯 卷 2《吏部一》
守令考绩 卷 14《吏部十三》
官员丁忧 卷 13《吏部十二》
任满官员 卷 14《吏部十三》
官员朝觐 卷 15《吏部十四》
户令

漏口脱户准首 卷 20《户部五》 卷 19《户部六 ·户口一》129
子孙承继 卷 20《户部五》 卷 19《户部六 ·户口一》130
嫁娶主婚 卷 22《户部七》 卷 20《户部七 ·婚姻》135
无子立嗣 卷 20《户部五》 卷 19《户部六 ·户口一》130
夫亡守志 卷 20《户部五》 卷 19《户部六 ·户口一》130
招婿 卷 22《户部七》 卷 20《户部七 ·婚姻》135
户绝财产 卷 20《户部五》 卷 19《户部六 ·户口一》130
田宅契本 卷 32《户部十七》 卷 35《户部二十二 ·商税》255
侍丁 卷 22《户部七》 卷 20《户部七 ·赋役》134

节妇免差
卷 22《户部七》
卷 78《礼部三十七》

卷 20《户部七 ·赋役》134

店历 卷 32《户部十七》 卷 35《户部二十二 ·商税》255
酒曲纳税 卷 32《户部十七》 卷 35《户部二十二 ·商税》255
军民附籍 卷 20《户部五》 卷 19《户部六 ·户口一》129
祖父母在析居 卷 20《户部五》 卷 19《户部六 ·户口一》130
妄献山场 卷 19《户部四》 卷 17《户部四 ·田土》115
和顾和买 卷 36《户部二十一》 卷 37《户部二十四 ·权量》270
较勘斛斗秤尺 卷 36《户部二十一》 卷 37《户部二十四 ·权量》270
过割税粮 卷 19《户部四》
指腹为亲 卷 22《户部七》 卷 20《户部七 ·婚姻》135
礼令  
旌表节义 卷 78《礼部三十七》
丧服等差 卷 89《礼部四十八》 卷 102《礼部六十 ·丧服》562

〔22〕　《明孝宗实录》卷 10。
〔23〕　《明孝宗实录》卷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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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色等第 卷 59《礼部十六》（节选）
卷 162《工部十六》（节选）

兵令
额设祗候人等 卷 125《兵部二十》（节选） 卷 157《兵部四十 ·皂隶》808
擅自勾军 卷 124《兵部十九》 卷 154《兵部三十七 ·军政一》785
出使从人 卷 121《兵部十六》 卷 148《兵部三十一 ·应付通例》763
出使分例 卷 31《户部十六》 卷 39《户部二十六 ·禀给》281
支给分例 卷 31《户部十六》 卷 39《户部二十六 ·禀给》281
刑令
五刑 卷 133《刑部八》 卷 160《刑部二 ·律例一》823
赎刑 卷 133《刑部八》
推官不得差占 卷 132《刑部七》 卷 177《刑部十九 ·问拟刑名》901
斗殴 卷 132《刑部七》 卷 177《刑部十九 ·问拟刑名》901
司狱 卷 178《刑部二十》 卷 178《刑部二十 ·提牢》906
鞫问罪囚 卷 132《刑部七》 卷 177《刑部十九 ·问拟刑名》901
审录罪囚 卷 137《刑十二》
老病代诉 卷 132《刑部七》 卷 177《刑部十九 ·问拟刑名》901
出使受状 卷 132《刑部七》 卷 177《刑部十九 ·问拟刑名》901
捕盗功赏 卷 106《兵部一》（节选） 卷 136《兵部十九 ·赏罚》697（同正德《明会典》）
检尸图式 卷 133《刑部八》 卷 178《刑部二十 ·检尸》905
告赦前事 卷 177《刑部十九 ·问拟刑名》901
守令罚赎 卷 133《刑部八》 卷 176《刑部十八 ·五刑赎罪》897
籍没田产 卷 145《刑部二十》
诉讼文簿 卷 132《刑部七》 卷 177《刑部十九 ·问拟刑名》901
计赃估价 卷 136《刑部十一》 卷 179《刑部二十一 ·计赃时估》907
赃物给没 卷 136《刑部十一》
检尸告免 卷 133《刑部八》 卷 178《刑剖二十 ·检尸》905

坟茔不籍没
卷 132《刑部七》
卷 145《刑部二十》

卷 178《刑部十八 ·抄札》906

籍没遇革 卷 145《刑部二十》 卷 178《刑部二十 ·提牢》906
军官罚俸 卷 133《刑部八》
告人子孙为证 卷 132《刑部七》 卷 177《刑部十九 ·问拟刑名》901
特旨处决罪名 卷 132《刑部七》 卷 177《刑部十九 ·问拟刑名》901
谗言 卷 132《刑部七》 卷 177《刑部十九 ·问拟刑名》901
牢狱 卷 143《刑部十八》 卷 178《刑部二十 ·提牢》906
妇人不许出官 卷 132《刑部七》 卷 177《刑部十九 ·问拟刑名》901
徒役 卷 143《刑部十八》
工令
织造缎匹 卷 161《工部十五》 卷 201《工部二十一 ·缎匹》1009

注：万历《明会典》栏各目次后阿拉伯数字，指《大明令》条款在该书（中华书局 1989年影印本）中的页码。

正德《明会典》收入的 61个《大明令》条款中，有 58条系全文收入，其中有 2条分别收入户部和
礼部；有 3条《大明令》原文较长，《明会典》选收了一部分。这些条款在正德《明会典》颁行后，作为
仍然适用的法律继续行用。

从正德六年（1511年）到万历十五年（1587年），正德《明会典》实施了 76年之久。嘉靖年间曾续
修《明会典》，世称“嘉靖续纂会典”，然未颁行。万历四年（1576年）六月，又重修《明会典》，十五年（1587
年）书成，神宗命礼部刊刻颁行天下，世称“万历重修会典”，题为申时行等修，共 228卷。万历《明会典》
在正德《明会典》的基础上，吸收了“嘉靖续纂会典”中的新增内容，增补了嘉靖二十八年至万历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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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事例。万历《明会典》沿袭正德《明会典》的编纂宗旨和总体框架，以六部和其他中央机构官制为纲，

以事则为目，分述明代开国至万历十三年二百余年间各行政机构的建置沿革及所掌职事。与正德《明

会典》比较，万历《明会典》的变化主要是两点：一是对旧典的款目和内容多有损益，内容更加完善；二

是把祖宗“成法”条款与累朝事例融为一体，即采取典、例合编体例，使“大经大法”更加规范。正德《明

会典》各卷次内容“列《诸司职掌》《大明令》诸法律于前，历年事例于后。然《职掌》定于洪武二十六

年，而洪武事例有在二十六年之前者，不无先后失序” 〔24〕，内容往往有交错之处，条理不够分明。万

历《明会典》改为把制书条款和相关事例合编，“从事分类，从类分年，而以凡字冠于事类之首，各年俱

以圈隔之”。〔25〕制书条款收入其中时，俱称其刊布时间，如《大明令》称洪武元年，《诸司职掌》称洪武

二十六年。《御制大诰》《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等书，也是仅称年份，不用书名。这样，各类事例按

刊布年份排列，总目列于书首，各卷下标有事类名称。卷帙虽然浩瀚，但纲目分明，因革清晰。

万历《明会典》收入《大明令》48个条款，占《大明令》总条款的 33.1%，其中 47条系沿用正德《明
会典》所收，新增了《大明令》中《告敕前事》一条，这些条款作为“大经大法”的组成部分，其具有法

律效力是不言而喻的。

大量史料表明，《大明令》条款融入两朝《明会典》后，其作为一代典章的地位并未改变。该法典

的完备程度虽然远不如几经修订的《大明律》，但由于它比较全面地规定了明朝的行政、经济、礼仪、军

事、刑事、民事诸方面的国家基本制度，且这些制度除少数具体规定外均沿相未改。故明代后期各朝

君臣仍把《大明令》奉为祖宗成宪，与《大明律》并称为“大明律令”，有关行用或要求遵行《大明令》“大

明律令”的记载不胜枚举。这里仅以《明神宗实录》所载为例。万历皇帝朱翊钧于隆庆六年（1572年）
五月即位，他在同年七月发布的诏书中明令：“今后内外问刑官，平时务将《律》《令》讲究精熟。罪无

轻重，俱要虚心详审问拟，务从平恕，不许法外深求，亦不许听从上司指使，故意出入人罪”，“应该偿命

罪囚，遇蒙赦宥，俱照《大明令》追银二十两，给付死者家属。”〔26〕万历十七年（1589年）五月，即万历《明
会典》颁行两年后，针对问刑官与兵部吏典、卫所军官相互勾结受贿，故意把罪犯解发极边地区的问

题，南京刑科给事中徐桓上书，以“太祖钦定《律》《令》，本无遣戍”〔27〕为由，要求严惩违背《律》《令》

的行为，建议把定配罪囚“拨以邻近驿分”。对此，神宗皇帝“章下法司”，命“稽查毋疏”。万历二十一

年（1593年）十二月，“闽县知县王仰，为仆王守真、效真、春仔所弑，其子王廷试诱三贼于神前，手刃
之”。“法司议：廷试报仇，情有可悯，然于律例不合。”万历皇帝以“《律》《令》不载，而情有可原”为由，

赦宥廷试无罪。〔28〕在处理这两个案件的过程中，都遵守了不得与《大明令》《大明律》相抵触的原则，

也表明《大明令》在《明会典》颁行后并没有淡出法律舞台。

三、明代以诏令发布国家重大事项的传统始终未改

明朝颁行令的《大明令》外，还有各朝君主发布的诏令。

中国古代令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即作为法律形式或法律规范意义上的令，是专指“令

〔24〕　（明）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书首《重修凡例》，中华书局 1989年影印本，第 2页。
〔25〕　（明）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书首《重修凡例》，中华书局 1989年影印本，第 2页。
〔26〕　《明神宗实录》卷 3。
〔27〕　《明神宗实录》卷 211。
〔28〕　《明神宗实录》卷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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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和“著为令”的单行令。从广义上讲，令作为君主或以君主名义发布的命令的总称，除令典和单行

令外，君主以诏、敕等形式发布的下行命令文书即诏令也属于令的范畴。诏令与法律形式意义上令的

主要区别是，它虽然具有权威性，但大多是针对某一特定事项或对象发布的，不一定有法律的规范性

和普遍的适用性。从诏令转化为普遍适用的单行令或编入令典，要有一个“损益”即修正的过程。

明代继承了历代君主以诏、敕等形式发布下行命令性文告的传统，其诏令的称谓主要有诏、制、

诰、敕、册、手诏、榜文、令等。从建国到明末，各朝君主都发布了大量的诏令。明代君主到底发布了多

少诏令，尚难统计。万明教授在《明令新探》一文中，就明太祖朱元璋《御制文集》收入的诏令作了统

计：该书共收诏令 255篇，其中诏 41篇，制 2篇，诰 53篇，敕 141篇，敕命 18篇。〔29〕《御制文集》收入

的只是明太祖亲撰的诏令，还不是洪武朝以明太祖名义发布的全部诏令。由此推断，明代君主发布的

诏令当有数千之多。

明人汇编的明朝诏令集，以明嘉靖年间任巡按浙江监察御史、福建按察司副使傅凤翔辑《皇明诏

令》〔30〕和明崇祯时通议大夫、南京礼部右侍郎署部事孔贞运等辑《皇明诏制》两书流传较广。《皇明诏

令》刊行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收录了自小明王韩林儿龙凤十二年（1366年）至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共 182年间，明代十位皇帝的诏令 507篇。其中：太祖 72篇，成祖 73篇，仁宗 15篇，宣宗 71篇，
英宗 95篇，景帝 20篇，宪宗 62篇，孝宗 24篇，武宗 22篇，世宗 53篇。孔贞运等辑《皇明诏制》崇祯
七年重刻本〔31〕，收入明太祖洪武元年至明世宗嘉靖十八年间，明代十一位皇帝发布的代表性诏令 243
篇，其中太祖 74篇，成祖 28篇，仁宗 8篇，宣宗 14篇，英宗 22篇，景帝 8篇，宪宗 15篇，孝宗 8篇，武
宗 7篇，世宗 20篇，穆宗 5篇，神宗 15篇，光宗 2篇，熹宗 10篇，思宗 7篇。
《皇明诏令》与《皇明诏制》所收诏令多有重复。与《唐大诏令集》《宋大诏令集》欲集诏令之大

成的情况不同，此两书是明朝代表性诏令的选编，内容多是有关国家重大事项的政令、军令。除极少

数属于祭祀天地、遇灾异自省、慰谕公卿、告诫朝臣的诏、敕外，绝大多数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文告，

内容涉及军国大政、律例刑名、职官职掌、户婚钱粮、赋役税收、钱法钞法、马政漕运、盐茶课程、祭祀礼

仪、宗藩勋戚、科举学校、军务征讨、关津海禁、营造河防、外交事务、抚恤恩宥等各个方面，均系明初至

嘉靖年间有关重大朝政要事和法律、制度的决策性文献。正如嘉靖时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黄臣写的《皇

明诏书后序》所言：“兹册肇于国初，以至近日，实备一代之全文”“圣朝所立之法，力行罔遗。”〔32〕黄臣

的评价，固然有些言过其实，如傅氏所辑诏令，以“奉颂列祖列宗”“书善不书恶”为选辑标准，专取“足

〔29〕　万明：《明令新探——以诏令为中心》，载杨一凡编：《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 416-444
页。

〔30〕　现知的该书善本，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皇明诏令》21卷明嘉靖刻本、《皇明诏令》27卷明嘉靖刻本和中国国家图书馆
《皇明诏令》21卷明嘉靖二十七年刻本。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有该书明嘉靖二十七年本侬明 1941年抄本。美国国会图书馆
藏此书 21卷本，目录所记诏令篇名，止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而卷内诏令实收录止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其原刻续刻，尚难分辨。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此书 27卷本所辑诏令篇数、内容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该书 21卷本不仅一致，且文字也较模糊。从 27卷本辑录的
太祖一朝（前 3卷）诏令较中国国家图书馆本多续有 17篇这一点可知，其校补印行时间当在嘉靖二十七年之后。三书比较，中国国
家图书馆《皇明诏令》21卷本，成书时间相对要早，印刷得也较为清晰。《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刘海年、杨一凡主编，科学出版社
1994年版）收入的杨一凡、田禾点校的《皇明诏令》，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为底本。
〔31〕　现存于世的还有嘉靖十八年霍韬刻《皇明诏制》本，共收入明代诏令 204篇，其中太祖 74篇，成祖 28篇，仁宗 8篇，宣宗

14篇，英宗 22篇，景帝 8篇，宪宗 15篇，孝宗 8篇，武宗 7篇，世宗 20篇。其篇目与孔贞运等辑《皇明诏制》崇祯七年刻本相同。孔
贞运辑本应是在霍韬刻本基础上形成的。

〔32〕　杨一凡、田禾点校：《皇明诏令》，书后附《皇明诏书后序》，载《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 3册，科学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726页。



18

　杨一凡　明代典例法律体系的确立与令的变迁

为世师”的“温和之旨”，凡有损君主形象者就概未收录。然而，如果说明代嘉靖朝中期以前各朝皇帝

发布的最重要的决策性诏令，大多已被收入其书，则并非夸张。

在明代君主发布的诏令中，也有不少是可在全国普遍适用的法令。以诏、敕等形式发布的诏令，

是历代典、律、令等法律的重要来源。明代统治者对于这类诏令，或者是将其“著为令”，即“著为事例”，

要求臣民遵行；或者是将其删整后编入《明会典》。诏令也是《明会典》事例的重要来源。《明会典》所

载事例中，凡是在某事例前标有“诏”“敕”“榜谕”等字样者，皆指这些事例是修典时直接从诏令删整

而来。这里，仅把正德《明会典》载洪武朝事例直接选自诏、敕、榜文的 49件事例列表述后（见表 4）。

表 4　正德《明会典》载太祖诏、敕、榜谕入典一览表

目次 事例名目

吏部

二年：    诏府州县官考课（卷 14）
三年：    诏蒙古色目人易名改正（卷 13）
十九年：  诏军民并吏胥人等不得更名易讳（卷 13）
二十三年：敕官员责任条例（卷 15）

户部

元年：    诏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杂泛差役（卷 22）
三年：    ①榜谕天下军民未占籍而不应役者许自首（卷 20）
　　  　②诏户部籍天下户口及置户帖（卷 20）
四年：    诏河南、山东、陕西、山西、淮安等府屯田（卷 19）
七年：    诏苏、松、嘉、湖等府田起科减半（卷 19）
八年：    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卷 34）
十三年：  诏陕西等地民间田土开垦毋得起科（卷 19）
十四年：  诏天下府州县编赋役黄册（卷 21）
二十三年：榜谕巡拦计所办额课收于司局按季交与官攒（卷 32）
二十四年：榜谕各处商税衙门河泊所官吏不许勒要料钞（卷 34）
二十五年：诏各处官民之家传诵《大诰》三编（卷 22）
三十年：  诏广西迁仁屯田所土兵免纳屯粮（卷 19）

礼部

洪武初：  诏中书省详定乡饮酒礼条式（卷 78）
元年：    敕天下有司遇灾荒具实奏闻（卷 95）
二年：    ①诏天下府州县立学校（卷 76）
              ②诏太庙祝文止称孝子皇帝不称臣（卷 81）
              ③诏凡时物太常先荐宗庙然后进御（卷 81）
              ④诏封占城国王（卷 97）
              ⑤诏封安南国王（卷 97）
三年：    ①诏开科举（卷 77）
              ②诏凡乡试中者取举人百名（卷 77）
四年：    诏各行省连试三年（卷 77）
六年：    诏科举暂且停罢（卷 77）
七年：    诏西域安定王酋长立为四部各赐印（卷 99）
八年：    诏有司立社学（卷 76）
十一年：  诏朝参文武官给领牙牌悬带出入（卷 43）
十五年：  诏天下通祀孔子颁释奠议（卷 84）
二十二年：诏奉天殿常朝华盖殿奏事（卷 43）
二十七年：榜示天下寺观（卷 95）
洪武间：  诏申明孝道（卷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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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

二十年：  榜谕公侯等随从无符验者不得擅乘驿传船马（卷 121）
二十七年：榜例：守卫皇城事宜（卷 118）
洪武间：  ①榜例：管马官员职专提调马匹不许别项差占（卷 122）
                ②榜例：管马官员时常下乡提督看验马匹（卷 122）
                ③榜例：倒失马匹从民议和或群长辏价购买（卷 122）

刑部
二十三年：诏有司官犯过误者至三犯皆问罪复职（卷 145）
二十八年：诏刑部半合用狱具依法较定（卷 145）

工部

二十三年：诏浙江等处河泊所翎毛不系上产免征（卷 155）
二十六年：诏自今功臣坟茔葬具皆令自备（卷 162）
二十七年：敕谕勿妄兴工役（卷 158）
二十八年：诏罚役死者免罪家属补役（卷 154）

大理寺 十九年：  诏应死重囚俱令本寺覆奏听决（卷 167）

国子监 十八年：  敕师生廪膳该司年终通考原收岁支数目（卷 173）

神乐观 十三年：  诏诸武臣子弟习乐舞（卷 178）

表 4中事例的名称，系笔者据《明会典》所载事例的首句或内容缩写，事例后面的卷数，系正德《明
会典》的卷次。仅洪武朝诏令编入《明会典》的就如此之多，可知《明会典》中由各朝诏令删整而成的

事例，数量当相当可观。

《明会典》收入的明代诏令，还只是当时发布诏令的很小一部分。明代君主发布的诏令，绝大多数

属于针对特定事务或特定对象颁布的法令，因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没有列入《明会典》，但这些诏令在

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仍然发挥了重大作用。

随着法律体系的变革和完善，明代令的称谓、内容和功能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明代无

令”说只看到明代颁行的“常法”不再以“令”命名，忽视了《大明令》始终未被废弃且程度不同地长

期行用这一事实，也忽视了以诏令发布国家重大事项的做法始终未改。令虽然不再是明朝主要、基本

的法律形式，但它作为一种法律形式仍然存在。“明代无令”说有悖于历史实际，因而不能成立。

（责任编辑：王　沛）


